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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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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

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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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第一案”其实涉及了个人隐私信
息采集的合法性、必要性等多方面法律问题的探
讨。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信息的采集和应用边
界在哪里？

一些需要“刷脸”验证的场景，如高铁安检，
这属于公共安全领域，必须配合。但是，在生活
工作中，比如进出公司、小区必须刷脸，这是否应
该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是有一定争议的。

让人担忧的人脸识别信息的安全问题，之前
已有相关犯罪案件发生，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数以千万计的人脸信息数据被售卖；有些不
法人员盗取面部特征信息，骗过了金融机构的支
付系统；手机上一些换脸软件的兴起，收集人脸
信息后，他们可以利用深度伪造的技术，通过淫
秽色情等不法方式利用面部特征信息，从而损毁
个人名誉，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刷脸”技术广泛

应用的背后，应
当追问是否“合
法、正当、必要”。

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判了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被判删除原告人脸信息，赔1038元

2019年7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以下
简称“野生动物世界”）引进了人脸识别技
术，应用于年卡使用者的入园检票环节。
但此举受到作为年卡用户的浙大法学博
士、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的质疑，
同年10月28日，他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告上法庭。此案被媒体称为“中国人脸识
别第一案”。

20日下午，杭州富阳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
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
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
特征信息。 北晚

2019年 4月，郭兵支付1360元购
买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双人年
卡，确定指纹识别入园方式。郭兵与
其妻子留存了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号码等，并录入指纹、拍照。后野生动
物世界将年卡客户入园方式从指纹识
别调整为人脸识别，并更换了店堂告
示。

2019年7月、10月，野生动物世界
两次向郭兵发送短信，通知年卡入园识
别系统更换事宜，要求激活人脸识别系

统，否则将无法正常入园。
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

人隐私，不同意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
退卡。双方协商未果，2019年10月28
日，郭兵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确认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
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并以动物世界违
约且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赔偿年卡
卡费、交通费，删除个人信息等。同年
11月3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正式
受理此案。

指纹识别入园升级为人脸识别 市民起诉动物世界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因购买
游园年卡而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后因入
园方式变更引发纠纷，其争议焦点实为
对经营者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尤其是
指纹和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
评价和规范问题。

郭兵在办理年卡时，野生动物世界
以店堂告示的形式告知购卡人需提供部
分个人信息，消费者的消费知情权和对
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未受到侵害，郭
兵系自行决定提供指纹等个人信息而成
为年卡客户。但是，野生动物世界在合
同履行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
为人脸识别方式，属于单方变更合同的
违约行为，郭兵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故
店堂告示和短信通知的相关内容不构成

双方之间的合同内容。此外，审理中未
发现有证据表明野生动物世界对郭兵实
施了欺诈行为。

11月20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判决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
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
息，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
计1038元。但驳回了其关于确认动物
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
效等其他诉讼请求。

郭兵的代理律师麻策表示，基于这
个判决，在进入小区大门或进入公共场
所等场景下，强制采用人脸识别的方式
是具有一定违法性的。“我们从来不反对
人脸识别，只是反对滥用，反对没有给人
选择的权利。”

动物世界单方违约，被判删除消费者信息

“刷脸”背后的隐患

追 问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
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一则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文书
显示，罪犯王世兵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
诸多“特殊待遇”，能喝酒、赌博，甚至使
用手机与外界频繁联系，发布微信朋友
圈600余条。

记者了解到，王世兵于2008年因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
罪、赌博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无期徒刑。服刑后，经当地法院裁
定，于2013年11月和2017年7月两次
共裁减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当地法院
日前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撤销了这两
次减刑。

刑事裁定书披露，王世兵在监狱服
刑期间，曾安排家属或本人亲自使用现
金、高档香烟、节日特产等物品贿赂5名
狱警。其目的一是获取白酒、手机等违
规物品，二是获取行政奖励，实现减刑。
此外，王世兵还通过行贿，帮助其他服刑
人员调整劳动岗位、得到行政奖励，以获
得名声地位。

法院查明，2013年下半年，在王世
兵及其家属的拉拢腐蚀下，狱警徐某将

手机和手机卡带入监内交给王世兵，狱
警王某为他办理了银行卡并绑定该手机
号，这使得王世兵能用手机掌握资金进
账的动态情况。

此外，徐某数年间还应请求将累计
6.8万元现金违规夹带进监，王世兵因此
能够为其他服刑人员提供现金、进行债
务结算，供他们进行贿赂、聚众赌博等。
因王世兵喜爱饮酒，徐某便利用工作便
利累计携带400余斤白酒进入监内。服
刑期间，王世兵多次组织聚众饮酒，并用
手机拍摄现场照片发布到微信朋友圈，
与外界频繁联系互动。更为严重的是，
相关人员明知王世兵严重违规，不符合
减刑条件，仍大开减刑审批的方便之门，
使其获得两次减刑。

记者了解到，为王世兵提供“特殊待
遇”的多名狱警正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
处。以原副监狱长向某为例，荆州市纪
委监委已对其立案调查，依法暂扣涉案
赃款5.1万元人民币，将其涉嫌受贿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公诉。另据
中国裁判文书网司法文书披露，狱警徐
某已被沙洋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综合

罪犯狱中
借“网恋”诈骗
联合调查组进驻唐山监狱
河北监狱21日称，该局关注到有关唐山监狱

罪犯罗某某狱内诈骗的报道后，立即成立了联合
调查组，21日已进驻唐山监狱。

2014年，单亲妈妈周慧玲（化名）通过微信结
识了自称是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城建局
副局长的“王小坤”，二人建立起恋爱关系。此后
三年，“王小坤”不断向周慧玲要钱，理由总是各种
各样：为疏通官场关系给他人送礼、请客吃饭、在
接受组织调查阶段医治伤病，抑或是为周慧玲的
孩子办理上学等。周慧玲全都答应，前后共计打
款38万余元。

可她没有想到，网恋三年之久的男友竟是河北
省唐山监狱的服刑人员罗某某。2017年1月，罗
某某刑满释放，同年5月，周慧玲辗转将其找到。

二人首次照面，罗某某在周及其家人的要求
下写下认罪书，后于当年5月因涉嫌犯诈骗罪被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
5日，路北区法院一审判决罗某某犯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周慧玲告诉记者，作为案件受害人，她未收到
法院的开庭通知。记者注意到，一审判决认定罗
某某用手机实施诈骗是其在唐山监狱服刑期间，
但未阐明作案使用的通讯工具来源。 澎湃

上海新增2例
本地确诊病例
均系此前确诊病例密接者

据上海市卫健部门最新消息，昨日上
午，浦东新区卫健委在对此前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者排查中发现2例新冠肺炎可疑病例。

病例曹某某，男，46岁，系11月20日
确诊病例吴某某在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同
事。病例张某某，女，30岁，系11月21日
确诊病例王某妻子。昨日下午，经市、区疾
控中心对上述2人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
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均
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经对确诊病例王某夫妇和曹某某14
天内活动轨迹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曾去
过新生小区、顺和路126弄小区、高科东路
阳光天地购物中心、晨阳路肯德基、孙桥菜
市场等场所。上述相关场所均已落实终末
消毒。

目前，已初步排查到上述2名病例密切
接触者52人，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样检
测。上海市、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已组成
联合流调专家队伍，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进一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对相关人员
和环境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中新

狱警帮带400斤白酒入监

“黑老大”狱中聚众喝酒赌博


